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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污水处理系统总承包工程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

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广西贵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糖股份”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贵糖股份与广

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签订《粤桂

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污水处理系统总承包工程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贵糖股份正在推进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项目将建于广西贵港市

中心城区东侧，粤桂（贵港）热电循环经济产业园内。贵糖股份委托广东省机电

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关联方）对本项目依法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本

项目的投资建设者。经过公开招标，公司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签订《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污水处

理系统总承包工程合同》。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业集团”）的下属企业，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为

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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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采用公开招标形式，定价方式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农业机械物资公司石牌仓库 1 号四层之二

房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薛永强 

注册资本：6,698.9157 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2622XN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生活污水的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环卫保洁，水

上保洁，市政道路人工、机械化清扫，垃圾、粪便清运，公厕保洁，沟渠、下水

道清疏，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化学试剂（不含医学试剂及危险

化学品）技术开发，代购代销环境保护设备及材料、仪器、汽车（不含小汽车）；

市政设备维修。 

主要股东：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2、简要财务数据 

公司 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2017.09.30 2016 年度/2016.12.31 

总资产 98,402 98,786 

净资产 20,046 19,967 

营业收入 22,087 47,181 

净利润 79 1,511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9 月为未审财务数据。 

3、股权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股权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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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农业机械物资公司石牌仓库 1 号四层之一

房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邱仲业 

注册资本：500 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44671W 

经营范围：市政行业（环境卫生工程、排水工程）专业甲级；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甲级；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固体废物处理

处置工程）专项甲级；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环境卫生）

咨询专业甲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二级（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广

东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资格行业评定甲级（化工石化医药；建材火电；交通运输；

社会区域）；环境工程（物理污染防治工程）专项乙级；市政行业（给水工程）

专项丙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乙级；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工程咨询专业乙级；

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环境卫生）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工程咨询专业丙级；环

境保护技术服务，工程科学技术研究；经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水的生产和供

应、环境与生态监测、市政设施和环境卫生的商品及环境污染处理、水处理的化

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 

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60.01% 100% 

100% 

100% 

39.99%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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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试剂（不含医学试剂和危险化学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水的生产和供应、

市政设施和环境卫生的信息技术和服务技术开发；销售：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水的生产和供应、市政设施和环境卫生的设备，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材料，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管理、水资源管理、环境与生态监测、市政设施和环境卫生管

理、信息系统集成的软件，环境监测仪器仪表，汽车（不含小汽车）。 

主要股东：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2、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2017.09.30 2016 年度/2016.12.31 

总资产 7,382 7,421 

净资产 2,405 1,751 

营业收入 5,210 6,429 

净利润 654 422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9 月为未审财务数据。 

3、股权关系 

参见“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一）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 3、股权关

系”。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要工程 

污水处理系统总承包工程拟建于贵港市粤桂（贵港）热电循环经济产业园内，

主要包括提供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 1.0 万吨/日制糖污水处理项目工程的

工艺、污泥处置工艺（不含污泥脱水工艺设备及脱水间）、电气设计、自动控制

系统设计、给排水消防设计、土建设计、防雷设计，电气工程、自动控制工程、

土建工程、设备材料采购和安装工程、施工、安装调试、工艺调试、操作人员培

训和相应的运营维修技术服务等，完成废水处理系统联合试运转、竣工验收合格

后交付使用等总承包。项目建成后，日处理污水量 10,000 吨。 

（二）合同价格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15,187,298 元。 

（三）合同交货期 

2018年 5月 1日前设备交货并开始安装，2018年 8月 31日前完成设备安装，

开始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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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同交货地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贵梧高速贵港东出口一级引线南侧（3km），粤

桂（贵港）热电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糖厂搬迁技改项目建设现场。 

七、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法定程序公开招标本项目，招标过程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

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专家评审、开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程序，最终确定

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为中标单

位，因此而形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项目建设期较短、设备综合运行调试要求技术水平高，存在不能如期投产并

正常生产的风险。公司将定期监督建设过程，确保工程建设，并如期投产。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17 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2017 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九、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搬迁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整体搬迁改造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无异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搬迁

改造糖厂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授权董事长审批权限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项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对项目建设相关事项授权董事长。 

2、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2015 年 11 月 3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整体搬迁改造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决定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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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整体搬迁有关的事宜，董事会可根据整体搬迁的具体业务情况、金额规模授权

董事长或经理班子决定、办理相关事项。 

（二）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核程序 

本次公司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

总公司签订《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污水处理系统总承包工程合同》，

合同金额预计 1,518.73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

规定，应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该项交易属于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等义务。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委托第三方组织实施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污水处理系

统总承包工程的中标单位，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

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独立董

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贵糖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独立财务顾问对贵糖股份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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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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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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